
 

以憲法架構檢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

許育典 

〈摘要〉 

國家中立性為我國的憲法原則，其要求國家須對於各種團體、意識型態

保持距離，正因公務人員代表國家，所以，國家中立性落實於行政，即為公

務人員行政中立原則。其實，行政中立除了對公務人員課予義務外，也透過

相關制度的建構，讓憲法第 18條的服公職權獲得徹底的保障。但是，不可

否認地，行政中立制度會限制到公務人員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，因此，如

何建構出符合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意旨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制度，是本文的

核心所在。就此而言，本文分別從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制度的內容和對象進行

型塑，藉此調合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制度與言論自由、學術自由的衝突。此外，

由於我國於 2009年 6月 10日公布了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」，本文對此法

進行相關的檢討並提出建議，期待我國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制度不但可以達

成健全文官體系的目的，還兼顧公務人員作為公民所享有基本權的落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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